附件七：工作进度安排

1.9月12日前。依据《安徽财经大学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安财研[2022]52号）和《安徽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安财发[2021]2号）制定文学院遴选实施细则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并在文学院网站主页上公布。

2.9月19日前。文学院将推免生名单报送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3.9月19日-9月21日。将推免生名单（不包括研究生支教团）在文学院网站主页上进行公示。
4.9月19日-9月30日。研究生院将获得推免资格学生名单在研究生招生网主页上进行公示。
5.9月25日前。文学院将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报名材料和推荐免试过程中的相关材料按照顺序装订成册，留存备查。

6.9月25日。研究生院将推免生名单上传至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7.9月28日-10月20日。为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接收阶段。
